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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
威中法办〔2021〕43号

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关于破产案件信息公开的规定（试行）

各区市法院、开发区法院，本院各部门：

《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破产案件信息公开的规定（试

行）》经审判委员会2021年第30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

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
2021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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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
关于破产案件信息公开的规定（试行）

为提升破产案件审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，服务优化营商环

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》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案件信息公开的规定

（试行）》，结合本市法院工作实际，就破产案件信息公开问题，

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破产案件审判流程信息以及公告、法律文书、债务

人信息等与破产程序有关的信息均应当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

件信息网（以下简称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）公布。

第二条 破产案件信息以公开为原则，以不公开为例外。凡

是不涉及国家秘密、个人隐私的信息均应依法公开。涉及商业秘

密的债务人信息，在不损害债权人和债务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，

破产管理人可以通过与重整投资人的协议向重整投资人公开。

第三条 破产案件审理法院应当依法公开破产案件的以下信

息：

（一）审判流程节点信息；

（二）各类公告；

（三）破产程序法律文书；

（四）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。

第四条 破产管理人应当依法公开破产案件的以下信息：

（一）债务人信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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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征集、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；

（三）破产管理人工作节点信息；

（四）破产管理人发布的其他公告；

（五）破产管理人制作的破产程序法律文书；

（六）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、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、和

解协议。

破产管理人认为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，经审理法院批准可以

公开。

第五条 破产管理人应当通过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及时公开

下列债务人信息：

（一）工商登记信息；

（二）最近一年的年度报告；

（三）最近一年的资产负债表；

（四）涉及的诉讼、仲裁案件的基本信息；

（五）其他涉及债务人的重要信息。

第六条 重整投资人可以通过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与破产管

理人互动交流。破产管理人可以根据与重整投资人的协议向重整

投资人公开下列债务人信息：

（一）资产、经营状况信息；

（二）涉及的诉讼、仲裁案件的详细信息；

（三）重整投资人需要的其他信息。

第七条 破产案件审理法院、破产管理人可以在破产重整案

件信息网发布破产程序有关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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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其他媒体发布公告的，同时要在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

公告。

审理法院、破产管理人在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的公告具

有法律效力。

第八条 经受送达人同意，审理法院可以通过破产重整案件

信息网以电子邮件、移动通信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破产

程序有关法律文书，但裁定书除外。

采用前款方式送达的，以电子邮件、移动通信等到达受送达

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。

第九条 债权人可以在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实名注册后申报

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据的电子文档，网上申报债权与其他方式申报

债权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债权人向破产管理人书面申报债权的，破产管理人应当将债

权申报书及有关证据的电子文档上传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。

第十条 审理法院、破产管理人可以在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

召集债权人会议并表决有关事项。网上投票形成的表决结果与现

场投票形成的表决结果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债权人可以选择现场投票或者网上投票，但选择后不能再采

用其他方式进行投票，采用其他方式进行投票的，此次投票无效。

第十一条 强制清算案件参照适用本规定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试行。

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30 日印发


